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收缴

专利费用工作规程》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9F_A5_E8_c36_326169.htm 各专利代办处： 为

进一步规范专利收费的财务管理，现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代办处收缴专利费用工作规程》的补充规定。该补充规

定从发文日起实行，请认真执行。 特此通知。 二○○二年五

月二十四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收缴专利费用工作规

程的补充规定 为加强和规范专利代办处专利收费的财务管理

，现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代办处收缴专利费用工作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代办处财务人

员的配备和职责 各专利代办处应配备一名至少具有初级会计

电算资格证书的财会人员，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

及流程管理部备案。财务人员的职责：帐目稽核、对账、科

目的更正调整、记帐凭证的装订和保管、总帐及明细帐的保

管。 二、代办处帐簿的设立和管理 依据国家财政部门的规定

，专利代办处专利收费应设立独立的账号，建立独立的帐簿

。各代办处的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要加强对专利收费财务帐目

的管理，并保证所建财务帐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各代办处

应接受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收费帐目

的检查，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的帐簿。 专利收费帐簿应依据

时间顺序按月分类装订，由代办处专职财务人员保管。 代办

处应设立的帐簿有： 1. 科目余额表（一、二、三级科目表）

2 .银行存款明细帐 3. 现金明细帐 4. 支票明细帐 5.应收款（邮

局）明细帐 6. 应交知识产权局专利费用明细表 7. 资产负债表



8.日结单 9. 过帐凭证汇总清单（汇总表1） 10. 过帐凭证汇总

清单（汇总表2） 三、帐目的稽核与更正调整 代办处财会人

员,应认真执行财务制度中月末对账的规定。月末对账时,发现

帐目内容有误，应做好财务记录,于下一个月对错误帐目进行

更正调整。更正调整应按有关财务规定办理。更正调整后的

结果，以书面形式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 四、

专利缴费日的确定 专利缴费日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法律程序

，各专利代办处应依据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

等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五、专利收费的现金管理规定 代办处

收取的专利费用的现金部分，应严格遵守国家财务制度的规

定。当日收取的现金应在下班前存入银行；遇有特殊情况或

当日收取现金未超过银行核定的库存量，经代办处长批准后

应妥善保存，次日内必须存入银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坐支现金，经核查确有坐支情况的，将遵照补充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的处理办法执行。 六、实行年度检查反馈制度 国家知

识产权局对专利代办处收缴专利费用工作实行年检反馈制度

。检查专利代办处工作时，以纸件形式记录检查的过程及存

在的问题。专利代办处对检查记录的内容有异议时，可以书

面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理由。检查记录由专利代办处处长确认

签字。 检查组在检查工作结束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专利

代办处反馈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公正、客观地对专利代办

处工作进行评价,指出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

见或建议。 七、违反《规程》和补充规定的处理办法 在严格

执行《规程》“九.附则”的基础上，增加违反补充规定的处

理办法。补充规定中所述的“按违反规定处理”，除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以外，将视情节轻重，对专利代办处进行通报批



评或扣发1000元以下的补贴款。 （一）专利代办处应认真执

行“补充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专利代办处当日收取专利收

费的现金未按规定存入银行的，按违反规定处理；坐支现金

情节严重的，按挪用专利费用处理；坐支后产生恶劣影响并

造成损失的，专利代办处负责人和代办处财务人员，将承担

相关法律责任。 （二）专利代办处应认真执行“补充规定”

中第四条的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缴费日，视为无效。

其行为,按违反规定处理。有关的责任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三）专利代办处应认真执行《规程》第二条第四款的规

定。在自查过程中,若发现收据第四联与记帐凭证（银行汇单

原件、邮局汇单复印件、面交的缴费清单）未按规定排列顺

序合订一处的,应及时进行整理、装订（日结单应装订在每卷

卷首）。如果记帐凭证已转送专利局收费处的,将通知专利代

办处取回相关凭证进行重新整理、装订，待符合要求后再转

送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该补充规定生效后，仍未按要

求处理的按违反规定处理。 （四）专利代办处应认真执行《

规程》第五条第五款的规定。每月10日前将上月报表报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未及时完整报出的， 按违反规定

处理。(月报表共有五个,包括: 一级科目余额表. 二级科目余额

表. 三级科目余额表.应交局费用明细表.资产负债表。) （五）

专利代办处应认真执行《规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接

到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收费处结算通知一周内(含接到通知的当

日),应及时向专利局收费处汇款。滞后汇款, 按违反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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